


附件1

教育系统退休返聘人员管理暂行规定

为加强退休返聘人员管理，切实发挥退休同志在返聘工

作中的积极作用，结合教育系统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一、返聘对象 

返聘人员须为教育系统原在编人员，年龄原则上男性 65

周岁以下，女性 60 周岁以下。 

二、返聘条件 

（一）热爱教育事业，自愿为教育工作发挥余热； 

（二）思想素养好，责任心强，教育管理或教学水平有

较高的认可度；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且具有从事返聘岗位

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较高的业务水平。 

三、返聘程序 

（一）学校返聘退休教师程序 

1.学校宣传发动，退休教师自愿报名，同时提供本人近

六个月体检报告，填写报名登记表（见附件 2，一式两份），

由学校签署意见后，将返聘意向信息汇总报教育局组织人事

科审核； 

2.学校对通过审核人员进行公示，签订聘用协议书（见

附件 3），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协议书一式三份，返聘学校、



返聘人员、教育局各执一份。 

3.各聘用学校将返聘退休教师报名登记表（一份）及聘

用信息汇总表（一份）报教育局组织人事科备案，教育局汇

总全市退休教师返聘情况后，报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备案。 

（二）机关返聘退休人员程序

各用人科室（部门）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工作岗位、制定

岗位职责、确定拟聘人选、劳务报酬标准及其他相关事项，

并将返聘岗位设置方案、拟聘人员及劳务报酬标准等报局党

委会研究。局党委会批准后，按岗位对拟聘人员进行统一聘

任。 

四、职责待遇 

学校返聘教师应从事一线教学工作，机关返聘人员应从

事国家规定或教育局机关相关工作发展设定的岗位工作。返

聘人员应遵守所在单位规章制度，服从管理与工作安排，坚

守工作岗位，完成相应岗位的工作量，履行与本单位在职人

员的同等职责，接受工作考核。 

学校返聘教师劳务报酬为每月 2000 元，每学年计发 10

个月，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机关返聘人员劳务报酬标准

由局党委会研究确定。返聘人员不参与在职人员奖励性绩效

工资分配，不计算工龄教龄。 

五、返聘管理 

（一）返聘应建立在确有需求的基础上，不得超岗位返

聘退休人员（教师）。 



（二）返聘人员（教师）原则上每年一聘，返聘期满后

仍需再聘的，需重新办理返聘手续。对于中途退休的人员（教

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结合本人意愿，适当调整聘期。 

（三）各用人学校、科室（部门）对返聘人员（教师）

按照岗位职责分别进行业务检查、工作考核和日常管理等。 

（四）返聘人员（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及时解除

协议：不按协议要求履行义务的；不服从用人学校（单位）

管理的；考核不合格的；因身体健康等自身原因不适合继续

聘用的。返聘人员单方面要求解除返聘合同的，需提前 30

日向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可以提前解除合同。 

六、其他 

本规定经局党委会批准之日起开始执行，未尽事宜按照

市教育局及上级相关规定执行。 

新沂市教育局 

2022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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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新沂市中小学、幼儿园返聘退休教师 

报名登记表 

姓  名 

原工作单位 

填 表 日期 

二 Ο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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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为新沂市中小学、幼儿园返聘退休教师专用； 

二、表内所列项目，要求实事求是认真填写，书写时一律

用碳素墨水或蓝黑墨水的钢笔或签字笔，字迹要端正、清楚，

个别项目填写不下时，可加附页； 

三、表内“返聘意向”及之前各项由拟返聘人员自己填写，

之后各项由有关部门填写； 

四、“体检结果”由聘用学校根据市级医院体检结论填写； 

五、相片一律用近期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 

六、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 

七、本表一式两份，一份报市教育局组织人事科，一份由

聘用学校留存； 

八、此表需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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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民族 

相 

片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婚否 

籍贯 家庭住址 

学  历 

学  位 

全日制 

教育 
毕业院校及专业 

在职 

教育 
毕业院校及专业 

身份证号 退休时间 

原工作单

位 
专业技术职务 

家庭主要

成员及主

要社会关

系情况 

姓名 关系 工作单位 职务 

工作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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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聘 

意向 

学校 

学科 年段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原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体检结果 

聘用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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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供学校参考） 

甲方（聘用学校）：

地    址：

联系电话：

乙方（退休教师）：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现住址：

甲方因工作需要聘用乙方。鉴于乙方属退休人员，不具备劳动法律

关系的主体资格，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明确双方退休返聘劳

务关系的权利义务，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共同签订本协议，

以供遵照执行。 

第一条  返聘期限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满终止。 

第二条  工作内容 

甲方聘用乙方在  岗位工作，乙方要按照甲方的工作规

范和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第三条  职责待遇 

1.乙方劳务工作业务为一线教育教学岗位，应完成相应岗位的教学

工作量，履行在职教师的同等职责。 

2.乙方要遵守甲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管理与工作安排，

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接受学校工作考核。 

3.乙方的劳务报酬为每月 2000 元，每学年计发 10 个月，所需经费

由市财政承担。 

4.返聘教师退休工资按核准退休工资正常渠道发放，不参与在职教

师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不计算从教教龄工龄。 

第四条  协议的终止和解除 

1.返聘期满或乙方因自身状况不适宜继续为甲方提供劳务，本协议

即行终止。 

2.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即可解除本协议。

3.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立即（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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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重违反甲方及教育主管部门各类规章制度的；（2）严重失职或丧

失师德，对甲方造成重大损害和社会不良影响的；（3）被依法追究行政、

刑事责任的；（4）乙方由于健康等原因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的；（5）向

甲方隐瞒重大疾病史及其他重要信息的。

4.乙方若单方面解除本协议，需提前 30天书面通知甲方。

5.本协议被终止或解除，甲方均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但

应付乙方的劳务报酬应及时结清。 

第五条  损害赔偿、医疗 

1.返聘期间，由于自然的和非自然的原因造成的问题，根据国家法

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和劳务关系处理。乙方发生损害的，根据过错由相关

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费等相关费用由乙

方自行负担，甲方不支付乙方治疗期间的劳务工资。 

2.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前，甲方对返聘工作中的岗位、职责、劳务安

全等相关事项对乙方进行了明确说明、培训，如乙方在劳务工作中因自

身原因致第三方财产或人身损失，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3.返聘期间乙方在工作场所因履行劳务工作职责发生损害的，可依

法处理。 

第六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并另行约定。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

双方均可通过诉讼途径依法解决。 

第七条  协议生效 

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和甲方主管部门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乙方身份证、退休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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